
【門牌證明】~應備證件自我檢核表 

貼 
心 

小 
叮 

嚀 

請攜帶應備證件(均查驗正本)至建物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。 

※本檢查表係供一般狀況之門牌證明申請時，提供快速檢查應備文件是

否齊全，倘有其他特殊情，請來電本所諮詢。 

 

 

 

應 

備 

證 

件 

□國民身分證(□房屋所有權人□現住人□受委託人)。 

□印章(或本人簽名)。 

□委託書(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附委託書、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，

委託書可逕至本所網站首頁/快速連結/書表下載列印)。 

※房屋所有權人申請門牌證明請攜帶下列證明文件之一辦理： 

□建物所有權狀。 

□建物謄本。 

□最新一期之房屋稅單。 

□水、電或瓦斯費繳費收據(6個月內)。 

◎以上證件如持憑影本者，需於文件上註明「此影本與正本無異，如有

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等字樣並經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。 

※房屋現住人應攜帶□國民身分證□印章（或簽名）。 

注
意
事
項 

1.適格申請人：房屋所有權人、現住人、管理人、受委託人、利害關係人。 

2.申請行政區域調整門牌證明、門牌整編證明者，免收規費；惟申請之

門牌證明含初編門牌日期者，工本費每份新臺幣20元。 

 

備   

註 

1.服務電話：06-9272370 

2. e-mail：rlx099@mchr.penghu.gov.tw  

3. https://ris.penghu.gov.tw /maku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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